
班級數

100學年

度國三

畢業生

人數(A)

100學年度第一次

基本學力測驗總成

績百分等級(PR值)

在25以下之學生人

備   註

2.未參加基本學力測驗之學生，視同PR值在25以下之學生人數計列。

4.指標界定：

  該校前一學年基本學力測驗總成績百分等級(PR值)在25以下之學生人數佔畢業生總數達40％以上者。

學校編號學校名稱 學校類型

3.由學校按實填列，不須附資料。（如有不實由學校自行負責）

教育部102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指標界定調查表
指標：三、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

表三～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線上填報)

1.基本學力測驗總成績百分等級(PR值)，請依全國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試務委員會資料計列。

填表說明：

佔畢業生總數之比率

C=B÷A×100%
是否符合指標


